

 
关于做好2018年企业家队伍建设“111”工程申报工作的通知
各镇党委，各街道工委，区委各部委，区级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织：
根据《天津市企业家队伍建设“111”工程实施细则》（津人才〔2018〕8号）和《关于做好2018年天津市企业家队伍建设“111”工程申报工作的通知》（津人才办〔2018〕14号）要求，现就做好2018年企业家队伍建设“111”工程申报工作通知如下：
一、选拔培养名额
2018年，全市拟选拔培养杰出企业家35名，新型企业家100名，优秀企业家3500名。我区杰出企业家、新型企业家不设选拔推荐指标数，符合条件的人选均可申报。按照市级要求，我区2018年优秀企业家的选拔培养指标数为275名。
二、申报时间
1、杰出企业家。区财政局组织杰出企业家申报评审工作，人选材料申报截止时间为至5月4日。
2、新型企业家。区科委组织新型企业家申报评审工作，人选材料申报截止时间为5月7日。
3、优秀企业家。区工业经委组织优秀企业家申报评审工作，人选材料申报截止时间为5月30日。
三、申报要求
1、资格要求。申报人应为本市行政区域内注册、经营并纳税，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企业负责人，无违法违纪等行为。所在企业近两年未发生重大环境污染、质量、安全事故，无违法、违规、失信和非法欠税等行为，无重大社会不良影响，能够遵守国家劳动法规，按规定为职工缴纳各项社会保险，企业内部劳动关系和谐。具体申报条件详见附件要求。
2、填报要求。申报人应客观、如实、完整、规范地填写申报书，并提供相关附件，不能提供附件证明材料的业绩成果不能填入申报书。对申报材料弄虚作假骗取入选资格的，一经发现将取消申报人的参评资格，已经入选的，取消入选资格并追回已经划拨的资助经费。
3、其他要求。每名申报人只能选择一个项目申报。已入选天津市人才发展特殊支持计划“杰出企业家”项目人才，不再重复申报杰出企业家。已入选天津市人才发展特殊支持计划“杰出企业家”项目、天津市“新型企业家培养工程”人才，不再重复申报新型企业家。已入选天津市杰出人才培养计划、国家和本市“千人计划”（青年项目除外）、天津市人才发展特殊支持计划（青年拔尖人才除外）、天津市“新型企业家培养工程”人才，不再重复申报优秀企业家。
四、工作要求
1、申报（推荐）单位要对申报人资格严格把关，并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和规范性负责。
2、各牵头单位要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原则，认真做好资格审查，严格组织实施评审，确保人选质量。
五、组织实施
杰出企业家申报评审工作由区财政局负责组织实施。联系人：杨笛，联系电话：22196718，电子信箱：wqzgjsq@163.com。
新型企业家申报评审工作由区科委负责组织实施。联系人：李阳梓，联系电话：82966320，电子信箱：wqkqbywk@tjwq.gov.cn。
优秀企业家申报评审工作由区工业经委负责组织实施。联系人：张宇，联系电话：82190156，电子信箱：tjwqmyb@sina.com。 

附：《关于做好2018年天津市企业家队伍建设“111”工程申报工作的通知》（津人才办〔2018〕14号）（请登录“天天问津”网<域名www.ttwj.gov.cn>，自行下载附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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